
第伍章  討論與結論 

本章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節為討論影響球員之環境、為何投入

及是否滿意現狀及研究指標題型於訓練工作中練球的環境、薪資、福

利及保障、壓力來源、是否受到重視與尊重、日後的期待及未來的發

展機會；第二節則為訓練外之生活水準中探討薪資是否滿足物資需求、

休閒活動滿意度、是否有其他學習機會；訓練外之社會關係之家人相

處的情形、教練相處的情形、隊友和同儕等互動關係及交友情形與社

會互動關係等，分別就各個構面進行討論，第三節、第四節是依據研

究結果歸納整理作出結論，針對研究發現給予客觀中立之建議。 

 

第一節 訓練工作中之生活品質 

我們發現球員在整體工作生活品質滿意程度越高，則球員工

作投入與組織承諾也越高，亦即提昇工作生活品質的滿意程度有

助於提高球員對工作的投入與對組織的忠誠度。當球員自覺到球

團可以滿足自己目前的顯著需求時，因無須擔心需求不滿足食可

能遭遇的問題與困擾，所以較能安心的投入於訓練及認同於工作，

同時也因為球團能滿足球員的重要需求，因此較易使球員認同與

組織，並希望繼續成為組織的一份子。 

生活品質是個人對生活體驗的感受程度，強調個人本身對生

活認知的主觀評估。而文化價值中所產生的生活品質意涵，在不

同文化背景下會有所差異，不同背景的人對生活品質會有不同的

定義與看法，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姚開屏，1997)，生活滿意



是個人主觀的判斷，並無客觀的標準可作為依據，是一種心理上

的幸福滿足感，來自實際與期望情況的差距比較，是個人對整體

生活狀態的主觀性認知與評價。生活品質會受到收入教育程度及

職業的影響，自我概念更可以預測生活品質的高低 (Neto, 1992)。

Skevington et al. (2004)認為健康狀態、年齡、性別及教育程度同

樣的也會影響生活品質高低。然而無論影響生活品質的因素為何，

仍是由個人主觀來評估。本研究結果針對在訓練工作中之生活品

質之環境、薪水、額外福利、是否受尊重、壓力來源之歸納，其

存在之現象和先前研究結果，生活品質會受到收入教育程度及職

業的影響、自我概念更可以預測生活品質的高低、健康狀態、年

齡、性別及教育程度同樣的也會影響生活品質高低、不同背景的

人對生活品質會有不同的定義與看法等因素，亦有相近之處。 

一、環境 

    研究發現，在訓練中之生活品質調查，受訪中8位女籃選手對目  

 前之訓練環境表示滿意，由於台灣女子籃球選手之培育體系完整且

環境優良，不論是軟硬體設備都具有一定的水準。女籃選手自國中即

接受母企業體長年的培育照顧，自高中加入母球隊幼隊後，及採集中

住宿並接受長期培育訓練計畫，對其生活照料及就學，母企業皆有完

整的規劃及安排，選手皆能安心的接受訓練及專心於各類比賽。 

二、薪水 

    就薪水的評價中，受訪者C及D兩位受訪者對於薪資的配發表示  

 滿意，其餘6位選手皆為不滿現有的薪資待遇，也礙於台灣運動景氣  

 低迷之因素，特別是女子運動市場，在非職業性的運動方式中，薪 

 資或許較男性球員低，更無法與職業運動之待遇相比擬。在額外福 

 利的部分，也是僅有兩位球員表示滿意，其餘選手表示不滿意。女 



 子籃球之訓練環境中，與一般勞工之年度績效考核、三節獎金、員 

 工福利等待遇評估並不盡相同，部分球隊會因球隊戰績及球員個人 

 表現，頒發球隊績效獎金，但大部分球隊卻無完整及公平性的發放 

 辦法，因而球員在薪資或福利待遇上，不容易感受滿足。球員對於 

 激勵獎酬之滿意度表現較低，其主要原因在於球員欲於有限的運動 

 生涯累積個人收入，但在整體女子籃球運動產業經營欠佳的環境  

 下，且薪資多寡可能由教練團決定，並無較完整的薪資制度，且球 

 員成本仍是球團亟欲控制的主要項目之一，因此，在勞資雙方的理 

 念、情境處於對立的情況下，短時間內，球員對於薪資或福利待遇 

 的表現，或許無法有效改善。部分球員可因長年奉獻於母隊有功， 

 或於退役後服務於球隊教練團外，其餘球員在退役後，並無多餘的 

 工作或生活保障，女籃選手之薪資也無法與一般企業之員工福利相 

 比，且女籃選手長年因各項賽事接受長期訓練，也無法與一般勞工 

 享有固定週休、年度休假、員工旅遊等待遇。 

三、額外福利 

    受訪者中多數人不清楚公司提供那些額外福利，也對公司訂定之  

 政策完全不瞭解，並也無法從規定中得知相關額外福利，對於退休 

 後是否可以至母企業就業，都無從得知，也大多數掌握在教練手中， 

 由教練自行分配，這些都影響到球員為球隊效力的意願，也因為不 

 知道有那些額外福利，導致球員也不知如何爭取，受訪中之球員希 

 望球團在福利措施上能夠更公開化及透明化，讓球員有法可循。 

 四、是否受到尊重 

    在訓練中的生活品質訪談上，球員對於球團給予的尊重，7位受 

 訪者表示滿意，僅受訪者H認為因為本身年紀較小，對於是否受到 

 尊重這部份並不敢要求，但受訪者A也指出雖然受到尊重，但對於 



 與教練之間的溝通他認為是不夠的，教練應該接受球員之意見與想 

 法或真心的與球員溝通，讓其感受到真正的尊重，也讓球員不會有 

 太多情緒上的反應，也有受訪者認為自身因條件較優異而受到教練  

 關注較多，有受到較多尊重。 

五、壓力來源 

    在訓練中的其壓力來源，主要為：自我表現、球隊戰績、及教練。  

 在其他相關研究中，球員最在於自己於球場上的表現，面臨現實的 

 運動市場，球員表現相對於影響其在球團的待遇，表現優良獲選為 

 國手，其身價也隨之看漲，也不至於面臨後起之輩的緊追而面臨淘 

 汰，對於職業運動上的身體損害，競爭性越強或身體活動激烈越多 

 的運動，其運動傷害性越強，球員對於「安全健康」之需求除表現 

 於期望增加運動傷害防護人員、設備及按摩師等生理健康層面外， 

 也進一步的指出球員亦希望免除工作壓力或表現不佳所可能導致的 

 心理調適問題，期望藉由心理醫生或身心治療師之輔導而卻好心理 

 健康、延續其運動生命。 

 

第二節 訓練工作外之生活品質 

    球團在對於球員的活動安排上，可考慮多提供正常的休閒娛樂管

道，與球迷的互動上，球團也可善用新興大眾媒體如網際網路、網站

經營及傳統管道如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等增加球員與球迷互動間的護

動，提高球員在社會中的正面形象。此外，以考量主力球員與非主力

球員在媒體宣傳上的均等性，避免過於在主力球員上的宣傳，以提升

整體球隊形象。 

雖女籃球團負有管理球員與改善球員之工作生活品質之責，亦可

藉由團結自身力量以增進工作生活品質的提升，例如：確保球員福利、



提昇工作保障、生涯保證等議題進行誠意協商，使勞資雙方能獲取共

識，減少爭議。之外，亦可以成立球員聯合組織、聘請專業人員規劃

管理，於退休保障上，建立退休基金，就退休球員生活之照料提供協

助；在就業輔導上，可提供就業訓練、就業資訊，對失業球員提供轉

業、就業之協助。相信在女子籃球運動市場，業主也可考慮多安排退

役選手的就業輔導，也才能吸引更多優秀的球員加入。 

許多研究者認為工作與生活滿意之間的關連，有三個模式，分別

為延伸模式（spillover theory）、補償模式（compensation theory）和分

割模式(segmentation theory )。延伸模式指出，滿意度是個體生活延伸

到其他地方的其中一個範圍，這樣子的延伸式可以從生活到工作滿意

或是從工作到生活滿意。（Adams et al., 1996; Judge et al., 1993；Judge 

et al., 1998；Star et al., 1986；Tait et al., 1989）。補償模式認為，工作

和生活滿意之間是一個負向的關係，也就是說，工作者在工作上所經

驗到的不滿意感覺會藉著投身於滿意的非工作活動中而獲得補償

（Loscocco, 1989；Schmidt  et al., 1980）。切割模式假定在工作和生

活滿意之間是沒有任何關聯的。因此，工作者能夠分別的保有他的工

作和非工作的活動，也就是說在工作和生活滿意之間的關聯是零相關

的（引自Iverson & Maguire, 1999, p.4）。本研究結果針對訓練工作外

之生活品質之物資需求、休閒參與、學習機會、家人相處、教練相處、

母隊隊友及家人相處、交友情形及社會互動之歸納，其存在之現象和

工作與生活滿意之間的關連，三個模式延伸模式（spillover theory）、

補償模式（compensation theory）和分割模式(segmentation theory )相

似。 

 

一、生活水準 



（一）物資需求 

在8位訪談女籃球員中，於生活水準面向中之物質需求上僅有2  

位表示滿意，受訪者G及H對於物資上的需求是感到滿意的。其餘6位

皆為不滿意，本研究結果發現由於女籃選手在薪資的待遇上，並無法

相對的取得物質需求上的平衡，其實女籃選手長期居住於球隊接受訓

練，其民生需求球隊皆給予相當程度的照料，其外在的物質需求，或

許也無法無其他項目或職業化球員的薪水相比，在追求物質需求的相

較下，女籃球員相對也因薪資的分配，無法感受到滿足。 

（二）休閒參與 

另外在休閒活動的參與上，7位選手表示滿意，僅有受訪者C感覺

不滿意，研究結果可顯示球員在漫長及訓練強度高的訓練後，相當重

視休閒活動的安排，會選擇自己喜歡的休閒活動，且依自身練球外所

剩餘之時間來從事休閒活動，透過這些活動亦分擔訓練及比賽過程所

帶來的工作壓力。 

（三）學習機會 

在訓練工作外的學習機會上，僅有受訪者F表示滿意，顯示女籃

選手在訓練之外，並無太多其他的學習機會，由於運動選手長年接受

培訓計畫，其空閒時間相當匱乏，更難尋覓其他技能學習的機會，大

多數的球團也無替球員安排其他的進修課程，選手大多僅能在退役後，

在另尋其他的就業機會，或學習球技外的另一才能，也時常造成運動

員退役後的就業障礙，在2000年陳其懋的研究指出選手關切運動生命

的生涯保障，也相當重視生涯規劃。期望能免於高工作壓力的成績表

現與不確定性、短暫的特性，職棒球員也重視「投資力才」課程，表

示球員期待能有效的運用職棒球員的高薪，妥善的規劃財富，面於退

役後的不確定性，免於結束運動生涯後因薪資落差而面臨生計問題與



適應困難的困境，職棒球員也重視教練技能課程，顯示球員期待於退

休後能繼續留在最熟悉的棒球界擔任教練的工作，雖然職棒教練空缺

呈現憎多粥少的態勢，通常皆有表現好、實力較強的球員繼任，不過

藉由教練技能課程的訓練亦能使球員於退役後轉任業餘棒球發展，也

才能在工作的品質上，更能專注於球場上的努力與表現。 

二、社會關係 

（一）家人相處 

 本研究結果，8位訪談者皆與家人保持良好的互動及相處關係， 

  訪談中也可發現，頂尖女籃選手之家庭皆給予相當程度的支持，也 

  因長年居住於球隊，於球隊放長假時才能回家與家人相處，也因相 

  處時間不多格外珍惜其相處機會。 

（二）教練相處 

  在與教練的相處上，有四位訪談者與教練相處融洽，其餘四 

  位較有摩擦。訪談者除了於球場上的互動外，因對教練威權的恐 

  懼而使其無法於生活上做進一步的溝通，在女籃的選手生涯中， 

  教練對於選手不論在外在技術及訓練層面上給予指導，針對內心 

  的心理素質及抗壓性的培養，皆佔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教練在 

  選手生涯中扮演指導與關心的角色，故與教練之互動關係，也為 

  本研究所討論的重點之一。 

（三）與母隊隊友及同儕等互動 

      受訪者在與母隊隊友及同儕間的互動都是很融洽的，因從小 

  相處在一起，感情已經像自己的家人一樣，但也會尊重彼此的生活 

  圈，相處起來都沒有太大的問題，而對於同儕間的互動也都算滿 

  意，只會因本身時間的關係，較難一一應付。 

（四）交友情形社會互動 



 對交友情形及社會互動則有三位感到不滿意，本研究結果發現  

 女籃選手在整體養成的環境中，大多採集中住宿及管理，於非賽季  

 之訓練調整不多，球員在對外或社會互動的相處及溝通模式上的機  

 會相對減少，也造成選手在與社會互動上有部分阻礙的狀況發生。  

 

第三節  結論 

一、 在工作中之生活品質8位受訪者均對環境部分感到滿意，

就薪資及額外福利兩項因素則只有2位受訪者感到滿意；壓

力分別來自於自我的表現、教練及球隊戰績的表現。 

二、 訓練工作之外的生活品質於生活水準方面：受訪者大部分

對物資需求及學習機會感受到不滿意，對於休閒參與方面只

有一位受訪者感受到不滿意。 

三、 訓練工作之外生活品質於社會關係方面：受訪者有3位與

教練互動感受不滿意；2位對交友情形及社會互動感受到不

滿意。 

 

第四節  建議 

一、 對於球團的建議 

（一） 建立標準且透明化的給薪制度 

完善且透明化的給薪制度，較易讓球員有努力之目標，並可

依球員之表現好壞給予合理之薪資，薪資透明化也可避免不必要

的紛爭。 

（二） 明確規範球員應有的權利與義務 

球隊應明文規定球員該遵守之球團規定及所須履行之義務，

事先的告知，讓球員有規矩可循才不會造成日後管理上之困擾。 



（三） 加強球員與教練溝通之管道 

球團應建立良好的教練與球員溝通的管道，讓教練瞭解其訓

練方式是否完全讓球員吸收與接受，球員也可利用溝通管道讓教

練瞭解其訓練中應注意與加強之處。 

（四） 安排球員教育訓練課程 

        球員於練球之餘應加強課業管理及安排其他教育課程，利用 

    練球之餘加強其他專長，免於退休後無一技之長，而無法找到工 

    作，球團也應協助提供球員學習其他專長的機會，有助於球員退 

    休後之發展。 

二、 對於球員的建議 

（一） 提升自我內涵 

建議球員倘若球團無法提供的額外教育課程時，本身應積極

的自我充實內涵，可藉網路課程或各大學進修部的課程來進修，

或者是閱讀書籍等學習管道來提昇自身的能力與涵養，於未來退

休後，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另一發展。 

（二） 加強社會互動及拓展人際關係 

女籃球員長期處於封閉的團體生活，因課業與練球佔用大部

份時間，也常因為球團訓練而使其無法參加學校活動，或時間較

無法與一般人配合，不易經營社會之人際關係，建議球員加強與

社會互動建立自身人際關係，也較利於退休生活的發展。 

 三、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往後研究者可以再擴大研究對象並增加

量的研究，使研究能兼顧質與量，讓其研究更為周延。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女子籃球運動為研究主體，因而研究結果僅限 

於女子之籃球選手，無法推論至他業餘運動項目。將來若能進一

步去採樣其他運動之選手，相信可以更進一步的瞭解不同項目選

手在工作生活品質與工作投入上的差異情形。 

 

 

 

 


